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披露2022年半年度

报告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就上述调整拟定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拟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4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议案的内容，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发行方案修订内容的相关文件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相关规定。 

2、上述议案需要且应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募集资金的使

用有利于充实公司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对于公司增强竞争力和长期战略发展

是必要和可行的。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张启明   屠鹏飞   卿北军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